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之持续督导保荐总结报告书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1709号《关于同意陕西盘龙药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同意注册，陕西盘龙药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盘龙药业”或“发行人”或“公司”）于2023年9

月21日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9,352,740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2.29元/股，认购款

合计人民币30,200.00万元，扣除发行相关费用716.37万元（不含税），募集资金

净额为29,483.63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3年9月27日到账，并经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3]第ZF11235

号）。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盘

龙药业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的保荐机构，履行持续督导职责期限至2024年12

月31日。目前持续督导期已届满，中泰证券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3号——保荐业务》等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相关规定，出具本保荐总结报告书。 

一、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承诺 

1、保荐总结报告书和证明文件及其相关资料的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

律责任。 

2、本保荐机构及本保荐代表人自愿接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保荐总结报告书相关事项进行的任何质

询和调查。 

3、本机构及本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等的有关规定采取的监管措施。 

二、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86 号 

法定代表人 王洪 

本项目保荐代表人 杨圣志、王彦忠 

联系电话 010-59013883 

三、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发行人名称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2864 

注册资本 10,628.096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盘龙生态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 谢晓林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货物进出

口;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中草药收购;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

医疗器械生产;化妆品零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

预包装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

预包装食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许可项目:药品进出口;药品生产;消毒剂生产(不含危险化

学品);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生产;药品委托生产;消毒器

械生产;药品零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第二类医疗器械生

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化妆品生产;保健用

品(非食品)生产;保健用品(非食品)销售;保健食品生产;食品生产;特

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生产;食品互联网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联系电话 029-83338888-8832 

传真 029-83592658  

董事会秘书 吴杰 

本次证券发行类型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本次证券上市时间 2023 年 10 月 26 日 

本次证券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四、保荐工作概述 

中泰证券作为盘龙药业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的保荐机构，中泰证券及保

荐代表人所做的主要保荐工作如下： 

（一）尽职推荐阶段 



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对公司进行尽职调查，组织编制

申请文件并出具推荐文件；提交推荐文件后，主动配合中国证监会的审核，组织

公司及其它中介机构对中国证监会的意见进行答复，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对涉

及本次证券发行上市的特定事项进行尽职调查或核查，并与中国证监会进行专业

沟通；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

推荐股票上市所要求的相关文件，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二）持续督导阶段 

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年修订）》等规定，在发行人股票发

行后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主要包括： 

1、督导发行人规范运作，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

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高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

的内控制度；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

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5、持续关注发行人及其主要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履行承诺

的情况，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并发表

意见； 

6、持续关注上市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对外投资是否履行规定等事项； 

7、定期对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及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送相关核查报告及

持续督导年度报告书等相关文件。 

五、重大事项及处理情况 

保荐人在履行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保荐职责期间，公司未发生重大事项

并需要保荐人处理的情况。 



六、对上市公司配合保荐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一）尽职推荐阶段 

发行人能够及时向保荐机构、会计师、评估师及律师提供发行所需的文件材

料，并保证所提供的文件材料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发行人能够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积极配合保荐机构的

尽职调查工作，不存在影响保荐工作的情形。 

（二）持续督导阶段 

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持续督导期内，发行人在所有重大方面能够根据

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则的要求规范运作，并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则的要求，及

时、准确的按照要求进行信息披露；对于重要事项，发行人能够及时通知保荐机

构并与保荐机构沟通，同时应保荐机构的要求提供相关文件。 

七、对证券服务机构参与证券发行上市相关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瑞强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证券发行

上市的证券服务机构。在本次证券发行上市和持续督导的过程中，该等证券服务

机构能够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出具专业意见、履行相应职责，能够积极配合保荐机

构的工作，及时通报相关信息、将相关文件送交保荐机构，参与相关问题的讨论、

协商并发表意见。 

八、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对于发行人持续督导期间

与保荐工作相关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前或事后及时审阅，督导公司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持续督导期间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依法公开对外发布各类定期报告及

临时公告，确保各项重大信息披露及时、准确、真实、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事项。 

九、尚未完结的保荐事项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募集资金剩余金额为



170,169,120.93元（包含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并扣减手续费），尚未使用完毕，保

荐机构将就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继续履行持续督导的责任。 

十、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

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

存在违法违规情形。发行人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十一、中国证监会及交易所要求的其他申报事项 

无。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之持续督导保荐总结报告书》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杨圣志               王彦忠 

 

 

法定代表人签字：  

   

王洪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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